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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沪崇府办发〔2023〕5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本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在崇

市属有关部门：

《上海市崇明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实施意见》已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3 年 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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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实施意见

第一条 目的、依据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，贯彻十分

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，调整土地利用

结构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等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第二条 职责分工

区规划资源局是本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

责本区业务管理、协调指导、督促检查、项目立项、竣工验收和

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资料汇总等工作。

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等相关

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负责做好相关工作。

各乡镇人民政府是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实施主体，负责

所辖行政区域内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地块情况的调查摸底，申报土

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立项，组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。

第三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主要针对养殖水面、历年耕地

外的其他地类（林地、园地等）、未利用地等，被整理复垦后可

形成新增耕地面积，产生新增耕地指标。

（二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要对接国土空间规划，符合自

然生态环境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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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的地类现状、权属界限等要与

自然资源部确定的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地类、现状、面积等一致。

（四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中涉及现状河道，应按规定办

理填堵河道行政许可，并规避规划河道蓝线。

第四条 立项申报和审核

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区规划资源局下达的年度土地开发整

理复垦计划并结合各自情况确定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的地块、区域

范围等，按照规定程序向区规划资源局申报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

目立项，立项申报前，各乡镇应就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征

询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意见，由区规划资源

局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并立项批复。

第五条 项目实施

经区规划资源局批准立项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，由所在

地乡镇按照本市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工作流程及验收标准组

织实施。

第六条 项目竣工验收及新增耕地确认

经批准立项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在实施完成后，由乡镇

人民政府向区规划资源局提出竣工验收申请。区规划资源局应及

时向市规划资源局申请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后地类变更和面积核

定。地类变更和面积核定后，由区规划资源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区

农业农村委、区水务局、区绿化市容局进行项目验收，出具验收

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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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收合格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区

规划资源局提交相关验收材料开展新增耕地验收确认，验收完成

后，区规划资源局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耕地管理承诺书，并将地

块交由区农业农村委作为耕地进行管理。

鼓励新增耕地集中连片。对新增耕地面积超过 100 亩以上的

土地，应预留好必要的沟渠和耕作道路空间；对超过 300 亩以上

的区域，在调入永久基本农田时应保留一定面积的一般农用地，

用于设施农用地所需，并且征求农业主管部门意见；对于当年度

在此区域占用的一般耕地无需进出平衡，但不再享受对应的资金

补贴。

第七条 补贴标准及资金管理

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补贴资金来源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

入中按规定用于土地开发整理的部分，由区财政局统筹落实。

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确认面积以区规划资源局核发的验

收批复为准，为了进一步鼓励和提高乡镇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复垦

工作的积极性，其中可计入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库的面积，资

金补贴调整为 6 万元/亩。

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后可产生其他新增耕地面积但不产

生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，资金补贴为 1.5 万元/亩。

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补贴资金实行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、

专项管理。各乡镇要切实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确保补贴资

金使用安全、合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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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新增耕地管理

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，并经区规划资源局确认的新增耕地，

由所在地乡镇按照耕地保护的有关规定利用和管理。

区规划资源局等部门应及时做好地类变更登记和统计工作，

并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中及时反映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实施

后新增耕地情况。

第九条 新增耕地指标管理

新增耕地指标由区规划资源局统一管理。

第十条 其他

区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，参照本实施

意见执行。

本实施意见由区规划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2009 年 12 月 25 日印发的

《关于崇明县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(崇府发

〔2009〕21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2月20日印发


